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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桥六线等线队车辆清洁服务（包件二）

合同

合同统一编号： 11N63086786420252402

合同内部编号：

合同各方：

甲方：上海浦东新区杨高公共交通有限公

司

乙方：上海亮莹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程超华（男）

地址：/ 地址：上海市金山区亭林镇金展路 2229

号 4 号楼 670 室

邮政编码： 邮政编码：201505

电话：50186233 电话：13774297966

传真： 传真：

联系人：冯冬琦 联系人：程超华

为保持甲方车辆内外清洁，为市民提供整洁舒适的乘车环境，树立甲方的良好

企业形象。甲乙双方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信的原则，经协商一致，就乙方

承担甲方管理车辆保洁服务事宜达成本合同。

一、清洁项目及范围

乙方主要负责甲方下属桥六线、581 线、796 线、992 线、798 线等线队的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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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内外部，深度清洁及车辆窗帘的拆装、清洗保管工作。由甲方负责车辆内外保

洁的监管和考核。

1、车辆内外清洁

相关站点每天 6：30 必须清洗车辆。

2、定期清洁

1）每年对甲方下属港城线、金融线、香山线、东靖线、隧六线等线队的所

有车辆进行一次内外部所有部位的精洗，要求所有细节清洗如新。

2）每年拆装、清洁窗帘 1次。

二、乙方保洁员工作时间安排

各线路车辆车站首班车发车时间～11：30 13：00～17：00

三、：自 2025 年 12 月 1 日至 2026 年 11 月 30 日

四、保洁费用

1、车辆清洗保洁费：

合同金额：1338018 元整（壹佰叁拾叁万捌仟零壹拾捌元整）。

2、车辆清洗保洁费实行月结算制，甲方在每月 10 日前将上月保洁车辆费用及

考核扣款情况反馈给乙方，如遇全天下雨，则当天费用按照当月日平均费用减半

结算。

3、甲方于每月 25 日前，将上月保洁费用（乙方在 15 日前开具增值税发票

交甲方）以转账方式支付给乙方。

五、甲方权利与义务

（一）权利：

1、甲方有权对乙方车辆保洁工作进行监督、检查、考核、验收。

2、甲方有权制止乙方工作人员工作中的不良行为，责令乙方限期整改，若







3

多次发生，甲方有权要求乙方对工作人员进行调离、更换。

3、凡被上级行业管理部门、浦东公交、本公司检查到车辆不符合清洁标准

的违章和投诉，按照每次违章和投诉扣除乙方每辆车月度清洁费的标准进行考

核；

4、要求每月清洁达标率达到 99.5%，不达标则追加当月扣款 300 元。（参

考上级行业管理部门及浦交检查大队、本公司车辆清洁违章）。

5、执行乙方工作人员上班时间考勤制度，如发现无故缺勤、迟到早退等现

象，发生一次当月扣款 200 元。

（二）责任与义务

1、甲方按合同约定条款按时向乙方支付车辆保洁服务费。

2、甲方在有条件的站点，为乙方保洁人员无偿提供更衣、保洁物品存放的

地方。

3、为乙方无偿提供清洗车辆的用水、用电以及其他必须的工作条件。

4、甲方应积极配合乙方的保洁工作，提供乙方工作中需要的各种便利条件，

以保证乙方保洁工作的正常运行。

六、乙方权利与义务

（一）权利

1、有权要求甲方按合同约定要求及时间支付清洗保洁服务费。

2、有权要求甲方无偿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和各种便利条件，有权要求甲方

提供及时的协助。

（二）责任与义务

1、乙方保证清洁质量，并按甲乙双方共同确认的《公交车辆内外清洁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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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付诸实施。

2、乙方应对保洁人员进行安全培训，确保车辆保洁中的安全，由于乙方原

因发生的各种事故由乙方负责。

3、乙方保洁人员在甲方指定的工作场所从事保洁服务。乙方在从事车辆保

洁服务时，应优先保证甲方营运车辆的正常营运。

4、爱护甲方提供的被保洁车辆设施及物品，如造成甲方损失，应当由乙方

承担赔偿责任。

5、乙方保洁人员严禁动用保洁车辆及车厢内设施设备。

6、保洁人员进出工作区域应服从现场人员管理。

七、合同执行、延期、终止：

1、甲乙双方自签订合同之日起，应共同执行遵守合同中的各项约定条款。

在执行合同过程中，一方不能履行本合同的，应提前 2个月书面告知对方解除本

合同，对方应予体谅，无条件同意，并不追究解约方的违约责任。

2、如遇不可抗拒力情况下不能履行本合同时，经双方协商可终止或解除本

合同。

3、合同到期即为终止，如续签，应由双方另行签订书面合同。

4、乙方在限期整改期内仍无法达到甲方要求的，甲方有权提前终止合同，

且不做任何赔偿。

5、本合同签订后，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政策的约束和保护。

八、合同生效：

本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本合同一式陆份双方各执叁份，每份具有同

等的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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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其他：

本合同未尽事宜双方可另行签订补充合同，补充合同经双方签字盖章

后生效。

签约各方：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章）冯

冬琦：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章）程

超华：

日期： 日期：

合同签订点:网上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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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附件：

公交车辆内外清洁范围标准

一、保洁标准

1、公交车辆的外部：每日对车辆的车身、车窗外玻璃 (含前后挡风玻璃)、

轮胎轮彀及车辆反光镜、保险杆等。清洁做到无积灰、无积垢、无油渍、无水痕

全面清洁不留死角。

2、公交车辆的内部：每日对车辆地板、踏步门角及前后门框，驾驶室及仪

表台，顶板、旁板、座位、靠背及拉杆、扶手、窗沿、窗台、车窗内玻璃及窗帘、

投币箱、POS 机、显示屏及移动电视、空调滤网、出风口、灭火器、逃生锤等。

做到无积灰、无积垢、无油渍、无吐渍、无水痕、无异杂物 (异味)。

3、车厢内每天对地板拖扫、踏步门角及前后门框打扫，座位、靠背及拉杆、

扶手、窗沿、窗台、车窗内玻璃的擦拭、投币箱、POS 机、显示屏及移动电视的

擦拭，地板每日一拖，每圈一扫，做到无杂物，无垃圾。

4、车身保洁应保证早高峰结束前完成车辆清洗，如遇雨天，外车身无法清

洗的情况下，须做好车厢内部的清洁，甲方将加强检查和考核力度。如遇雨天，

雨后天晴应再清洗车辆，做到 2小时内清。

5、空调车滤网必须每周五清洗一次(驾驶员需配合拆装）。

6、车辆每年一次深度清洁，做到无积灰、无死角、无顽垢。

7、车辆每年一次窗帘拆装、清洗、保存，做到清洗干净、无损坏、无丢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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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善保存。

二、安全范围

严禁擅自操作车辆，发生一次扣 1000 元，造成后果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

不得恶意损坏公司公共设施，不得动用车内工具或把车上的工具，财物占为已有。

一经发现，如有发生一次给予警告及罚款 1000 元，情节严重移交公安部门处理。

三、保洁义务

爱护公共设施，节约用水，安全用电，如遇车辆及站台设施有所损坏，及时

向驾驶员和调度管理人员上报维修（如灯光异常，螺丝松动，轮胎气压等不良隐

患）。

乙方（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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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附件：

安全承诺书

1、我方承诺清洁工人严禁移动贵公司车辆，作业结束后清扫场地水渍。

2、如果在停车场内作业，我们严禁吸烟和明火作业，作业结束后切断照明

电源，关好门窗。

3、不得擅自占有车内司、售人员的工具和财物，不得把贵公司的任何物品

带离停车场地，如有此类行为我方承担全部责任。

4、工人岗位作业期间，我方将事先进行上岗和安全操作教育培训，工作人

员必须遵守各类规定，安全用电，杜绝火灾或工伤事故，一旦发生，我方将承担

全部责任。

5、工人无场站清洗时关闭水源，杜绝浪费现象发生。

6、零度以下的结冰气候，严禁水洗，保持车厢地板、踏步及作业站点的干

燥，防止乘客滑到，引起纠纷，给公司声誉造成负面影响。

乙方（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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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附件：

服务承诺书

我公司除了根据贵公司对营运车辆的内外部位的清洗保洁工作要求以外，我

方承诺做到以下几点：

1、品牌线路和其他重要线路（清洁示范线）、重点站点全天候安排优秀的

清洁工人。

2、如贵公司有突发事件，我方保证随叫随到。

3、雨后 2小时以内我方保证营运车辆的清洁。

4、我方配备有多名后备清洁工人。

5、我方清洁工人在任何情况下不得与公交从业人员及乘客发生纠纷，如产

生后果的，我方将承担全部责任。

6、清洗车辆（场站）时捡到乘客遗留物品后，一律上交调度员或其他管理

人员并核实签收，如产生后果的，我方将承担全部责任。

乙方（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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